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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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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由青海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提出。

本文件由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青海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青海省质量和标准研究院、青海唐古拉科技有

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海宝、赵吉林、郑霞、来宁军、杨占福、卢杨、闫志强、王天祥、哈建芳、

李子豪、卢佳浩、李鸿雁、张林斌。

本文件由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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牦牛原绒分选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牦牛原绒的分类、分选、试验方法及包装、标识、储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牦牛原绒收购、交易、加工的质量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910（所有部分）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5706  纺织品  毛纺织产品  术语

GB/T 10685  羊毛纤维直径试验方法  投影显微镜法

GB/T 12412  牦牛绒

GB 18267-2013  山羊绒

FZ/T 01057(所有部分）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GB/T 5706、GB/T 12412、GB 18267中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含绒率

用物理的方法去掉粗毛、皮屑、沙土、植物质等杂质的牦牛绒质量占牦牛原绒的百分比。

4　分类

4.1　牦牛绒按其天然颜色分为三类:白牦牛绒、青牦牛绒、紫牦牛绒，分类规定见表 1。

4.2　牦牛绒按其年龄分为三类：一岁、二岁、三岁及以上（成年）。

4.3　牦牛绒按其生长部位分为四类:颈部、背部、腹部、股部。

4.4　牦牛原绒按生产方式分为：自然脱落、抓耙、剪三种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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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牦牛绒颜色分类规定

颜色类别 外观特征

白牦牛绒 绒纤维和毛纤维均呈白色或灰白色。

青牦牛绒 绒纤维呈青色或淡紫色，毛纤维呈紫色或褐色。

紫牦牛绒 绒纤维呈紫色或深褐色，毛纤维呈深褐色或黑色。

5　分选

5.1　收购分选

5.1.1　在生产期和收购环节将牦牛绒按同一产区不同生产方式、不同颜色、不同年龄、不同部位进行

分类，按同一生产方式、同一颜色、同一年龄、同一部位的牦牛原绒统一包装。

5.1.2　在分选时应将牦牛原绒中各类杂质、疵点绒拣出。

5.1.3　不得将身毛、尾毛混入牦牛原绒中，身毛、尾毛分类单独包装。

5.2　加工分选

5.2.1　场地要求

5.2.1.1　工作场地应具有良好的通风条件，空气含尘量小于 10 mg/m3,光线充足。

5.2.1.2　分选台应具有网格状平台，配备照明装置，操作平面的照度应大于 600 lx,操作台的规格尺寸

应适宜于分选工作的开展。

5.2.2　人员要求

选绒工人应行动灵活、反应敏锐、熟悉牦牛绒的类别、等级及各种残次绒和其他纤维外观特征。

5.2.3　分选要求

5.2.3.1　拆包时，应用手抽掉铁丝或绳线，防止线头、铁丝混入绒中。

5.2.3.2　从绒包中逐次取出适量牦牛原绒，放在分选台上，不宜过多。

5.2.3.3　放在台上后轻轻抖动、松开，除去牦牛原绒中部分尘土、砂石、草杂和肤皮。

5.2.3.4　在抖动的同时，凭手感、视觉，快速准确地辨别牦牛原绒颜色和各种疵点绒，收集后单独存

放。

5.2.3.5　按要求的含绒率拔掉粗毛，同时除去混入的化纤丝、绳线头、铁丝、草棍等。

5.2.3.6　选绒工人应对自己选出的绒进行自检，然后交由专业检验人员进行复检，合格后转入下道工

序。

5.2.3.7　更换分选品种时应彻底清理场地。

5.2.3.8　分选后的质量指标应满足表 2、表 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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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选后绒质量指标

项目色别 紫牦牛绒 青牦牛绒 白牦牛绒

洗净率/% ≥66 ≥66 ≥64

净绒率/% ≥45 ≥45 ≥32

手扯长度/mm ≥38 ≥38 ≥40

平均直径/μm 17.5～22.0 17.5～22.0 17.5～22.0

表3　选后绒洗净试验质量指标

项目色别 紫牦牛绒 青牦牛绒 白牦牛绒

含绒率/% ≥70 ≥70 ≥55

含粗率/% ≤24 ≤24 ≤40

含肤皮率/% ≤4 ≤4 ≤4

含土杂率/% ≤4 ≤4 ≤4

非动物纤维含量/% ≤0.05 ≤0.05 ≤0.05

异色纤维含量/（根/5g） — — ≤10

6　试验方法

6.1　仪器

试验仪器包括：

——烘箱；

——天平（分度值 0.01、0.001）；

——坩埚、镊子。

6.2　试验项目及方法

6.2.1　洗净率

按GB 18267-2013中5.2.3.4规定执行。

6.2.2　净绒率

按GB 18267-2013中5.2.3.5规定执行。

6.2.3　手扯长度

按GB 18267-2013中5.2.3.1规定执行。

6.2.4　平均直径

可采用感官方法检验。若对感官检验有异议时，按GB/T 10685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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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土杂率试验

6.2.5.1　从洗净率试验后烘干至绝干质量的洗净绒中，迅速随机抽取土杂率试验样品两份，每份试样

质量为 50 g,计做 mc，精确至 0.01 g，将试样用手工撕松抖土，切收集土杂放入坩埚中，烘至绝干质量，

计做 mt，精确至 0.001 g。

6.2.5.2　土杂率按式（1）计算：

.........................................(1)

式中：

Bt—土杂率，%；

mt—土杂绝干质量，单位：g；

mc—试样质量，单位：g。

6.2.5.3　以两份试样土杂率的平均值为试验结果，计算结果修约至整数。

6.2.6　含绒率、含粗率、含肤皮率、含杂率试验

6.2.6.1　从土杂率试验后的试验样品中，随机抽取试样三份，每份试样质量为 5 g,烘干至绝干质量，

计做 m，精确至 0.01 g，用镊子逐一将试样中的绒纤维、牦牛粗毛、肤皮、杂质拣出分开，收集后放入

坩埚，烘至绝干质量，用天平称量分别计做 mr、mc、mf、mz，精确至 0.001 g。

6.2.6.2　含绒率、含粗率、含肤皮率、含杂率分别按式（2）（3）（4）（5）计算：

 .........................................(2)

.........................................(3)

.........................................(4)

.........................................(5)

式中：

Br—含绒率，%；

mr—绒纤维绝干质量，单位：g；

Bc—含粗率，%；

mc—骆驼粗毛绝干质量，单位：g；

Bf—含肤皮率，%；

mf—肤皮绝干质量，单位：g；

Bz—含杂率，%；

mz—杂质绝干质量，单位：g；

m—试样绝干质量，单位：g。

6.2.6.3　以三份试样的含绒率、含粗率、含肤皮率、含杂率平均值为试验结果，计算结果修约至整数。

6.2.6.4　含土杂率按式（6）计算：

.......................................(6)

式中：

Btz—含土杂率，%。

6.2.7　非动物纤维含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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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FZ/T 01057、GB/T 2910规定执行。

6.2.8　异色纤维含量

按GB 18267-2013中7.2.3.2规定执行。

7　包装、标识、储存

7.1　包装

7.1.1　包装应以保证品质不受影响为原则,并便于管理、运输和储存。

7.1.2　牦牛原绒应采用通风、透气的材料包装,不应使用丙纶袋（塑料编织袋）。

7.2　标识

7.2.1　每包都有醒目、清晰、持久的中文标志。

7.2.2　牦牛原绒的标志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名称、产地、颜色、年龄、部位、包号、包重、生产单位。

7.3　储存

7.3.1　牦牛原绒应在干燥通风的库房内储存，绒包不得与地面直接接触，不得被污染，堆放处的垛底

需方置适量的防虫剂。

7.3.2　牦牛原绒以批为单位堆放，将刷有唛头的包面朝外整齐排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